
 

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市场竞争治理架构探设

陈  兵， 董思琰
（南开大学 法学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通用大模型的发展加速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各类大模型产品和服务的应用更加

具有可及性，深刻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当前通用大模型市场中低水平竞争与结构

性垄断并存，大模型产业生态系统中的不同产业链架构层级存在多种竞争损害风险。因此，对通用大模

型市场的竞争治理，须坚持审慎包容，因循由已知及未知，遵循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的路线，充分利用现

有市场竞争治理工具，科学设定以预防为主的反垄断事前规制监管措施，把握好反垄断监管与行业管

制的合理边界及协力关系，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共融，优化国内国际双向流通环境，完善

符合通用大模型市场竞争特征的治理理念、架构及方式，建立健全以创新为主线、以安全为底线，统筹

创新与竞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通用大模型市场竞争治理生态，促进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反垄断法；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治理生态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25)03-0124-14 

一、  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指具有大规模参数和复杂计算结构的机器学习模型，通常基于深度神

经网络构建，参数规模可达数十亿甚至数万亿，能够自动从原始的大规模训练数据中学习和发

现新的、更高级的数据特征和模式，这种能力也被称为“涌现”。
①

根据应用领域和技术特点，大

模型可分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和垂直大模型，通用大模型则是指能够提供最基础、最底

层人工智能能力的模型，是能够适用于多领域的基座模型。回顾历史上重要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发展趋势，都存在从0到1的关键技术突破和从1到n的效率提升与成本降

低。在工业时代，电力是核心的能源形式，也是工业体系建立的基础。电力的发明与基础设施

建设经过了漫长的研发与试错和极其高昂的投入，然而，一旦电力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成型，

各行各业都能以极低门槛接入电力，电力在生产与生活中实现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时代，OpenAI

通过GPT系列模型从0到1创新了大模型范式、完成行业标准定义，DeepSeek则进行架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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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蒸馏和工程优化，大幅度降低了模型训练与推理成本，实现从1到n的突破，使通用大模型

的普遍可及性大幅增强。

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识别，从智能推荐到自动化决策，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场景不断

拓展，人工智能市场竞争格局也不断变化。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呈现技术路线与梯

队分化的格局，这种竞争格局也体现在各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差异中：美国在人工智能通用能力

和多模态融合上始终保持领先，美国制定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AI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将风险界定为事件发生概率和相应事件后果幅度（或程度）的综合度量，

①
以中性词

语表述风险体现了美国以创新优先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理念；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

用场景多元、规模庞大，故我国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的具体应用风险，逐步形成了以

人工智能安全为内核，以分类分级为依托，以人工智能安全主体责任为支点，以个体权利体系

为外部约束的治理路径；
②

欧盟在创新与应用优势相较于中美不突出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发展

聚焦可信度，欧盟《人工智能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也从损害的负面角度来界定人工智

能风险，显示出欧盟在人工智能的治理中坚持伦理优先。
③

就行业竞争格局而言，一方面，科技

巨头凭借技术、资金、数据资源和强大的市场力量，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研发应用，不

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试图巩固其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众多新兴人工智能初创

企业进入市场，凭借灵活的创新机制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力，在特定的应用场景或细分市

场中找到突破点，与科技巨头展开竞争。

大模型的通用属性和多元化的竞争格局给我国人工智能市场竞争治理带来了风险与挑

战。当前，我国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法律治理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对训练数据合规、
④

算法安全风险治理等人工智能单一要素问题进行讨论；
⑤

二是关注人工智能应用中可能出现的

信息隐私人格权与财产权侵权伦理风险、
⑥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风险等问题。
⑦

从竞争治理的角度

看，通用大模型是集合多要素、产业链上下游紧密衔接的系统，当前研究尚需对人工智能通用

大模型市场竞争格局与市场风险进行整体梳理与分析。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大模型产业内部面临低水平竞争与结构性

垄断风险、存在产业管制与监管失灵等政策性干预的可能，对外则需摆脱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

与供应链依赖，进行充分创新与竞争。本文试图结合我国人工智能市场竞争及竞争治理的实际

状况，从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技术特征与产业链架构出发，考察可能会影响大模型产业创新

发展的市场风险，借鉴域外对于人工智能的市场竞争治理措施，以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

发展为出发点，提出以创新为主线和以安全为底线、统筹创新与竞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人工

智能大模型市场竞争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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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市场竞争风险及成因分析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链不同层级可能存在不同的市

场竞争风险，为此，对大模型产业的竞争治理考察有必要分层分类进行。

（一）通用大模型产业链各层级的市场竞争风险排查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创新性与动态性引发了关于市场力量与主导地位、歧视行为与偏见、兼

并与收购等方面的竞争问题，这些问题在通用大模型产业链基础设施层、技术模型层、应用服

务层中的具体表现各有不同。

1.基础设施层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基础设施层是大模型产业链的“物理底座”，为整个产业链提供数据、算力和网络传输能力

支撑，数据和算力等资源的丰富程度则决定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上限，资源密集是基础设

施层的主要特征。

（1）数据垄断。通用大模型不仅要求庞大的数据规模，更需要多模态的数据。在数据驱动的

生态系统竞争中，科技巨头已经具备数据资源优势，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多集中于这些

头部企业，市场新进入者与中小企业获取高质量、大规模训练数据的难度大大增加。我国首例

金融数据反垄断案中，宁波森浦公司通过独家代理协议垄断了单一货币经纪公司债券声讯经

纪实时交易数据的销售权，阻碍其他金融信息服务商获取数据，设置“70万元起售”门槛，迫使

下游企业购买超出需求的产品，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实际构成了数据垄断。
①

因此，一旦大模

型市场中具备数据资源优势的经营者控制大量数据，形成市场进入壁垒，实施阻碍其他经营者

合理获取数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则可能构成数据垄断。

（2）算力垄断。大模型落地应用的核心环节是训练数据与推理决策，训练阶段的通用大模

型需处理海量多模态数据、覆盖多领域知识，推理阶段的通用大模型同样面临多模态的实时交

互任务对于算力的极高要求。相较于行业大模型和垂直大模型，通用大模型对于算力依赖更

甚。高性能芯片与云计算平台是关键的算力载体，而这些计算资源当前高度集中于部分头部企

业，在芯片市场，英伟达等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在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占有率

已达到近乎90%，形成了中小企业和市场新进入者难以企及的技术壁垒，提高了垄断风险。同

样地，由于配备中央处理器的计算机的运营维护成本高昂，市场新入者通常使用云服务提供的

高性能算力，而部分大型云服务提供商可能利用其云计算平台的市场主导地位控制算力资源，

以限制竞争对手获取关键算力支持。

2.技术模型层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

技术模型层是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纽带，主要聚焦算法开发、模型训练及工具链构

建，将基础层的资源转化为可实际应用的技术能力。技术模型层的竞争损害风险本质上是由于

“数据-算法-人才”多重壁垒的叠加效应引起，算法共谋可能结合数据垄断形成更复杂的市场

控制力量，而通用大模型开源与闭源则从技术扩散维度压制竞争。

（1）算法共谋。技术模型层的算法开发主要包括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强化学习算法训

练。人工智能算法可能通过自主学习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决策，通过分析市场数据自动调整定

价策略，与其他模型形成默契的协同行为，即默示共谋，例如利用历史定价数据训练动态定价

模型，通过“算法代理人”实现隐性价格同步。抑或通过算法隐蔽地分享市场敏感信息，促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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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之间的明示共谋，达成价格操控或排他性协议，削弱市场竞争。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这

种共谋具有隐蔽性和自主性，难以被识别与确认。

（ 2） 模 型 不 公 平 定 价 与 歧 视 性 许 可 。 当 前 市 场 中 的 主 要 的 通 用 大 模 型 包 括 PyTorch、

Gemma、MindSpore、DeepSeek等开源框架与OpenAI API等闭源平台，而控制通用大模型的企业

可能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产业链下游应用开发者收取不合理的高价许可费或设

置歧视性条款，控制通用大模型的接入。例如，部分企业可能会利用API排他性协议限制第三

方开发者接入大模型，或者通过API接口定价权挤压中小开发者的利润空间，这种不公平交易

可能抑制整个通用大模型产业生态系统的创新动力。

（3）专利与开源协议滥用。模型的开源与闭源既是技术路线的差异，也是经营者为了争夺

市场占有率的商业策略之争。掌握通用大模型资源的经营者可能通过专利布局限制创新，产生

一定的排他效果。此外，头部企业也可能通过开源协议排除市场竞争，例如通过开源框架建立

技术标准，吸引开发者依赖其生态系统，形成“技术锁定”。或者初期通过开源政策吸引开发

者，积累数据流量和用户基础，待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后关闭生态系统接口，排除潜在竞争者。

（4）人才垄断。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层如芯片设计、算法研发等工作高度依赖顶尖技术人才，

然而现状是专业人才目前在人工智能市场中存在供需矛盾，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一方面，是

由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涉及的技术复杂且迭代迅速，对专业人才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有较高

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科技巨头通过高薪和竞业协议限制人才流动，进一步巩固了技术

优 势 ， 例 如 微 软 聘 用 Inflection AI核 心 团 队 曾 引 发 英 国 竞 争 和 市 场 管 理 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调查，
①

可见顶尖专业人才多集中于头部企业，而中小企业在人才争夺

中处于劣势。

3.应用服务层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应用服务层将技术模型层的通用大模型嵌入具体行业场景，实现其商业价值，直接服务终

端用户或企业。

（1）应用服务的反竞争行为。在应用服务层，经营者可能会通过搭售、捆绑销售等方式限制

用户的选择。例如，部分经营者将其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与其提供的核心产品进行捆绑，
②

或以

购买其他产品为条件提供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例如，将通用大模型接入的应用程序预装到自家

硬件和操作系统中，消费者购买硬件时必须同时购买该软件，而无法选择其他软件或不购买软

件。此外，一些人工智能企业可能与特定供应商或合作伙伴签订独家协议，确保其人工智能产

品或服务只能通过特定渠道销售，或仅与特定产品搭配销售。

（2）低端应用的同质化竞争。通用大模型应用服务层的低端应用同质化竞争，是指市场上

出现大量技术含量和创新程度较低的应用程序相互竞争，这些应用服务在功能、性能、用户体

验等方面高度相似，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导致市场竞争虽激烈但缺乏创新。一方面，人工智

能技术在多个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需求，一些基础的、通用的应用场景如简单的图像识别、语

音助手等，市场需求量大，吸引了众多企业涌入，加剧了同质化竞争。当前我国主流通用大模

型普遍基于Transformer架构，采用相似的预训练范式，导致其在文本生成、翻译等基础功能上

差异微小。另一方面，随着大量企业进入大模型应用领域，许多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实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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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创新，只能开发出功能相似的低端应用，将通用大模型简单应用于营销文案生成、客服机

器人等低附加值场景，削弱了行业整体创新动力。

（二）通用大模型产业生态系统竞争加剧垄断风险

通过对通用大模型产业链各层级的竞争风险考察，不难发现，科技巨头通过数据驱动的平

台生态系统累积的优势，正快速地传导至大模型市场，逐渐形成以技术、应用场景和产业链协

同为核心的大模型产业的生态系统竞争（见表1），加剧了通用大模型市场的垄断风险。
 
 

表 1    数据驱动的生态系统与大模型产业的生态系统的竞争维度对比

主要维度
生态系统竞争模式

数据驱动的生态系统竞争 大模型产业的生态系统竞争

核心
以数据为核心，强调数据的获取、质量、

规模和处理能力
以技术、应用场景和产业链协同为核心，涵盖算力、算法、

模型开发、应用落地多个环节

参与主体
数据供应商、标注企业、云计算平台和拥有

数据资源的终端用户
基础模型开发商、硬件厂商、应用开发者、监管机构

协作模式 数据共享与交易 技术开源、模型微调和垂直领域适配

目标 通过数据优化现有业务 构建通用或垂直领域的智能基座，推动技术普惠和行业变革

价值创造路径 数据→算法优化→商业变现 基础模型→行业应用→生态扩展

未来趋势 注重数据的动态更新和实时性 向多模态、轻量化、行业专用方向发展
 

在以往由数据驱动的平台生态系统竞争中，经营者不再局限于在单一相关市场内展开竞

争，拥有海量数据资源的经营者依托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利用其在数字产品、服务和数据领

域的优势地位，发展覆盖用户全周期需求的互补性业务，从而获取更多数据，逐渐在相关市场

形成较高的市场壁垒。同时，其将市场力量传导至多个相关市场，并日益发展和巩固形成环环

相扣的更大的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此类基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得到了我国司法实践的认可，法院对平台经营者享有的平台用户资源及其可持续的流

量变现带来的竞争性权益予以确认，
①

认为商业模式带来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应予保护。
②

在通用大模型市场中，此种生态系统竞争模式得以强化。一方面，数据驱动的生态系统竞

争为大模型产业的生态系统竞争打下基础，得益于其形成的横跨多个相关市场的生态系统，科

技巨头积累了丰富的用户数据，在模型研发与算法迭代训练中具有充足的资金、智力支持，模

型应用能够接入广泛的自营业务，在大模型研发的基础设施、迭代训练、垂直应用领域均占有

普通经营者难以企及的优势地位，具有迅速占领人工智能大模型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培育

生态型商业模式是大模型的产业化落地和商业化应用客观所需，快速构建闭环的产业创新生

态系统将是下一阶段大模型的竞争焦点。
③

当前，大模型的发展注重跨产业层级的生态系统整

合能力，例如英伟达从基础设施芯片向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软件栈延伸，谷歌通过Gemini模型

强化其搜索与云业务等，最终目的是将通用大模型转变为人人可以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使用的

普通工具，使其加速具备通用性和普遍可及性。

如果说数据驱动的生态系统竞争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循环过程，那么大模型的生态系统

竞争则是提升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的必然路径。然而，大模型生态系统竞争在推动人工智

能产业整体升级的同时，伴随着数据、算力和模型等资源的高度集中，无疑加剧了结构性垄断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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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市场竞争治理挑战

竞争治理的根本诉求在于通过制度生成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①

依靠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工具来规制竞争问题只是竞争治理的一方面，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

政策之间的协同也需要得到妥善处理，方能构成完整的竞争治理体系。面对通用大模型市场，

需在技术创新与风险治理间寻求平衡的目标，而我国竞争治理应对仍显乏力。

（一）大模型技术发展冲击垄断行为认定标准

当前，我国反垄断执法仍高度依赖认定经营者在某一具体的相关市场内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26条和《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第5条的规定，相关市场界定和市场

支配地位的认定仍是判断经营者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前置必经步骤。

首先，目前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无法适应动态竞争的大模型市场。大模型技术迭代迅速，

产业链涉及关键要素众多，通用模型与垂直模型的竞争相互交织，大模型既属于基础技术，又

广泛接入具体应用场景，涉及金融、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导致相关市场边界越发模糊，界定

相关市场需要考察的市场范围、市场数量等因素更加复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

场界定的指南》基于静态市场界定，难以判断其是否在单一市场构成支配地位，可能误判市场

力量。此外，在典型的跨相关市场的通用大模型生态系统中，大模型企业通过底层技术控制上

下游生态，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不同于在数据驱动的生态竞争中获取的竞争优势，大模型产

业的生态系统竞争优势不一定来源于某个独立的相关市场，从协作模式、价值创造路径多个角

度对比来看，经营者存在摆脱依赖单一市场的可能，转为依托整个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竞争优势

排除、限制竞争（见表1）。

其次，经营者集中制度面对大模型市场存在固有漏洞。当前，我国经营者集中申报仍将营

业额作为唯一的申报标准，而对于可能或已经形成大模型生态系统的经营者而言，大部分开源

大模型仍旧提供免费服务，其营业额未必达到申报标准。同时，通用大模型的深度应用能够快

速推动经营者的数智化运行。随着大模型普惠化的推进，经营者的经营成本将有所降低，同

时，效率的提升可能推动营业额的快速增长，增加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潜在需求，对营业额标准

造成冲击。市场监管总局在2024年发布《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首次提出市场份额与市场

集中度的量化指标，能够更好指引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审查工作，但从长期来看，依旧需要建立

对技术更为敏捷的动态调整机制，并探索融合数据权属等新型评估维度，以适应大模型产业的

生态系统。

最后，通用大模型难以达到监管透明度要求。通用大模型训练与推理过程的不可解释性、

不可预测性，使得要求公开算法原理与逻辑等行为救济手段难以实施，制度上也缺乏对算法透

明度的强制性审查要求，监管机构难以追溯相关反竞争行为的证据。同时，我国现行反垄断相

关制度仍以市场份额、价格协议等作为垄断行为认定标准，难以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特有的数据

垄断、算力垄断、算法共谋等新型竞争问题。例如，通用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海量多模态数据可

能聚集形成“数据孤岛”，但现行反垄断监管框架中缺乏对数据聚集的审查的触发标准和可量

化指标。

（二）反垄断监管与行业管制对资源集中的监管矛盾

我国《反垄断法》在最新修订中将“鼓励创新”确立为一项新的立法宗旨，体现多元的价值

目标，但面对反垄断法长久以来以保护经济效率为主的制度惯性，面临通用大模型市场隐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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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护、消费者保护、创新效率保护等任务时，反垄断法难以完全满足通用大模型领域的竞争

诉求。通用技术的核心特征是可广泛应用于多个经济与社会部门，随时间不断改进、演进，引

发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虽然当前通用人工智能尚未真正实现，但大模型的通用属性

与社会影响潜力显而易见，一方面，大模型正走向基础设施化，模型训练门槛持续降低、开源

生态繁荣、后训练与蒸馏技术愈发成熟，都在加速其应用普及。另一方面，大模型带来的最深

远价值也来自各行业、各领域接入后，推动人工智能的普惠化应用和生产生活的智能化进程。

面对反垄断法的谦抑性、滞后性之局限，域外已有实践尝试在反垄断执法之外建立政府事前管

制体制，从而促进数字市场的竞争性。例如，欧盟在《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中确立

“守门人”制度，通过对几个头部数字平台赋予数据使用限制、互操作性等义务与限制，采取管

制措施，持续监督“守门人”行为，以防止头部数字平台对数字市场竞争秩序的损害。可见，行

业管制对通用大模型市场结构性垄断具有矫正的可能和必要。而通用大模型应用广泛、市场中

资源高度集中等特性，也加剧了反垄断监管与行业管制在协同治理中存在的矛盾。

大模型市场竞争的反垄断监管与行业管制避免市场高度集中的立场相同，二者之间的冲

突主要表现在监管重点与手段之间的差异上。治理目标上，反垄断监管以维护市场竞争为核

心，关注大模型企业是否通过数据垄断、拒绝开放API接口等行为排除、限制竞争；而行业管制

更关注大模型的技术与应用安全、涉及的数据隐私和公共利益，提出算法备案、算法透明和生

成内容审核等要求。治理手段上，反垄断通常采取罚款、拆分业务等事后执法手段，保持一定

的谦抑性，而行业管制更多通过算法备案等事前手段和数据安全评估等事中审查手段提早干

预市场，在此过程中也容易与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产生矛盾。

数据的共享与开放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反垄断监管逻辑中，可能会依据

必需设施原则要求大模型企业共享关键数据、开放API接口，促进资源的流动。而行业管制可

能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限制数据跨境流动或强制数据本地化存储，阻碍数据流通，

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不利于创新发展。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 AT&T）是美国电信垄断企业，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利润来源，其每年向贝

尔实验室投入数亿美元，培育出晶体管、激光器等突破性发明。1984年，AT&T被拆分为八家独

立公司，是美国反垄断史上的标志性案例之一。
①AT&T被拆分后，贝尔实验室的研发预算锐

减，导致信息产业基础技术发展放缓。可见，过度强调市场公平，采取行业管制，虽然可以立竿

见影地恢复竞争，但存在削弱创新动力的风险。

（三）产业政策制定中大模型产业发展与竞争存在失衡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创新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目

标。二者都旨在通过政府的干预和引导，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增长。目前，中央有关部门关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制定可分为指导、支持与规范三类。地方

则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政策“组合拳”，从加大财政支持与投资力度、重视算力建设发展、扩大

数据高质量供给三个维度出发。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工具则主要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

3类，具体包括：（1）财政支持、网络通信、人才引培、科技研究、建设开发；（2）目标规划、标准与

知识产权、证券金融；（3）购置补贴、采购外包。
②

近年来，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不断强化产

业政策的使用，出台了《芯片和科学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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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这些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再次回归的目的主要围绕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战略机遇、提

升本国技术和产业竞争力，以及遏制中国技术能力提升和产业发展两大战略目标展开。在大模

型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对大模型市场的竞争治理不得不重视产业政策的作用。
①

在大模型市场，产业政策制定中发展与竞争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不当的产业

政策可能扭曲市场竞争，竞争政策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通过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

断行为，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扫清障碍；产业政策则是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政府干预来代替或影

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②

这会导致例如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土地补贴等倾斜

性措施扶持特定企业，与竞争政策要求的公平竞争原则产生冲突。在大模型领域，地方政府对

本地人工智能企业的算力补贴政策易存在区域限制、补贴标准差异，可能导致跨区域市场分

割。第二，不当的产业政策可能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产业政策中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供给型

政策工具使用频繁，在给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和资

源错配。例如，在多地产业政策支持下，截至2024年7月底，我国纳入监测的智算中心已达87个，

但平均利用率不足，仅为30%左右，部分区域算力闲置率超25%。
③

这种“军备竞赛”式投入反映

出产业政策未与竞争政策形成协同效应，造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同时，多地产业政策推动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但实际中，医疗、交通等核心领域数据开放率普遍较低，人工智能企业

为获取数据仍需支付高额授权费，远未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目标。

（四）国际规则协同与抗风险能力不足

首先，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标准体系，影响力相对有限。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

规则框架仍由欧美主导，欧盟《人工智能法》确立的人工智能风险分类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算法

透明度标准已成为全球主流框架。与此同时，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对欧美开源大模型的依

赖，强化了对欧美主导的人工智能规则框架的依附性，我国的参与度较低且当前大部分高性能

计算场景依赖进口芯片，因此，一旦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实施严格的进出口

管制与跨国技术管制，我国通用大模型产业则可能面临供应链中断问题。2025年1月，美国推出

一 份 极 具 针 对 性 的 《 人 工 智 能 扩 散 出 口 管 制 框 架 》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ffusion），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芯片、模型参数等出口管制，还拓展了“长臂管辖”，对第三

方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设置障碍，横加干涉。
④

这一限制措施直接影响了我国大模型研发的

算力基础，可能迫使我国人工智能企业转向次优技术方案，延缓大模型迭代速度，增加研发

成本。

其次，我国国内政策与国际规则存在差异，故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是否能够有效衔接和转

化至关重要。而现状是，我国在适应国际人工智能反垄断规则变化方面存在滞后性，相关政策

和法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影响了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具体而言，在立法层面，我国《反垄断

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仅对算法共谋、数据滥用等行为作原则性禁止，缺

乏具体的行为清单和风险分级制度，而欧盟《数字市场法》则明确了高风险平台需遵守的“互

操作性要求”“禁止自我优待”等22项义务；在执法层面，英国CMA调查微软-OpenAI合作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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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供给控制，通过必需设施理论将算力资源纳入反垄断审查，而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规

定》仍以市场支配地位为核心，对数据、算力资源的竞争影响评估不足；在归责层面，欧盟则通

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要求算法开发者确保“技术中立”，若

算法设计嵌入反竞争逻辑则需担责，我国尚未明确算法设计和开发者的连带责任。

最后，我国多边机制参与也存在不足。2024年10月，罗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G7 Summit）

竞争当局和政策制定者峰会，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国家，

还邀请了部分外部国家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产品和应用的竞争，并发

布了关于数字竞争的联合声明，确定人工智能市场公平竞争的指导原则。尽管我国推动联合国

通过了我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但人工智能核心规则制定仍由G7国

家主导。

四、  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市场竞争治理改进

（一）坚持鼓励创新的包容性监管理念

当前，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普遍处于技术扩散与商业模式探索阶段，大模型的基座属性与

规模经济效应不可忽视，由此带来了通用大模型市场的监管力度难以把控的问题。过早建立刚

性监管框架易陷入简单移植传统行业、过度依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误区，过度监管则在抑

制经营者创新能力的同时，增加了合规成本，削弱了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可能阻碍整个行

业的创新进步，导致监管措施与技术创新曲线错位。正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体现的立法思路，分类分级监管需建立在持续动态评估基础上，避免静态规则束缚产业演

进。
①

总体而言，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仍处于发展初期，大模型生态系统尚未完全成形，需要更

为宽松而非约束的监管环境支持经营者创新、发展，树立鼓励创新的包容性监管理念，保护大

模型生态系统的公平交易、互操作性、选择自由。因此，面对既蕴含巨大经济价值又潜藏垄断

风险的通用大模型市场，需要以激发创新活力为目标，坚持鼓励创新的包容性监管理念，构建

适配当前发展阶段的监管弹性空间，在监管工具、协同机制和监管力度之间找到平衡，以适应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复杂变化，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竞争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不仅要在竞争受损时提供规制和救济，而且要在竞争缺位

时积极采取措施。
②

公平竞争、效率提升与鼓励创新等相关规制目标间存有较明显的张力，实

践中易出现交错或不相一致之处。
③

对通用大模型市场的包容性监管需要充分考虑产业链不同

环节、市场不同阶段的监管需求，确保包容性监管的可适用性。反垄断监管更多体现为一种事

后救济，纠正已经发生的垄断行为，注重保护竞争与鼓励创新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包容性

监管不能仅仅只依靠反垄断监管，需要重视行业管制与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构建人工智能通

用大模型市场竞争治理生态。

具体而言，行业管制主要通过准入许可、价格限制等手段对市场进行管控，具有一定的技

术专业性并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产业政策通过规划、目录等工具主动调整产业布局，关注产业

长期竞争力，但其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扶持可能导致市场集中度上升，需要与反垄断监管相协

调。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产业政策为行业提供发展框架，行业管制确保发展在框架内

有序运行，反垄断监管防止政策过度扭曲竞争，但也不可忽视产业政策扶持头部企业可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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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支配地位与反垄断监管的目标冲突，以及行业管制的准入限制可能抑制新竞争者进入与

反垄断效果的冲突。因此，须在法治框架下，以竞争政策为核心，科学设定以预防为主的反垄

断事前监管措施，把握好反垄断监管与行业管制的合理分工、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实

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促进通用大模型产业创新健康发展。

（二）科学设定以预防为主的反垄断事前规制措施

人工智能发展的动态性和通用大模型越发显著的通用技术特征给市场竞争治理带来难

题，我国反垄断监管须在现有框架下，进一步完善以预防为主的事前监管措施，通过规则制

定、标准前置和审查机制，预防市场扭曲风险。

其一，完善反垄断事前监管的相关规则与标准。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之所以面临困

境，并不是因为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基本逻辑失效，而在于传统方法未能及时根据市场新特点

作出相应调整。
①

在相关市场界定上，由于数字市场的复杂性，欧盟在《数字市场法》中通过列

举“核心服务平台”确定监管对象，避开了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我国在应对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司法实践中，也弱化了相关市场界定，着重于判断数据竞争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受

此启发，可以考虑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通过必需设施原则对通用大模型进行垄断分析，评

估杠杆行为对大模型市场竞争格局的破坏，而非仅聚焦单一市场份额。
②

在现行经营者集中相关制度中，对单边效应与协同效应等传统竞争损害理论分析框架已

相对成熟，《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将效率作为经营者集中抗辩理由之一，其中明确包含

“技术改进效率”，允许经营者证明集中可通过整合研发资源、加速技术扩散提升创新效率，还

通过评估集中是否消除潜在竞争者，间接保护创新。但总体而言，对创新这一动态效率维度的

关注仍处于探索阶段，应优化对于创新抑制型集中的识别机制，完善创新效率抗辩制度，考虑

将数据聚集程度和算力基础设施控制力纳入核心审查指标，允许通用大模型经营者通过承诺

开源核心算法或开放API接口等研发资源共享的方式进行创新抗辩。

其二，重视通过市场调查梳理相关垄断风险。英国于2025年1月1日生效的《数字市场、竞争

和消费者法案》（The Digital Markets,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s Act），授予了CMA对指定企业开

展战略市场地位调查的权利，识别在关键数字领域具有实质性、根深蒂固市场力量的企业。
③

我国执法机构可以借鉴英国CMA的战略市场地位调查，考虑先对数据、算力基础设施等关键

资源进行初步的市场研究，通过定量、定性工具以及第三方认证等方法对部分人工智能通用大

模型企业的市场地位进行评估。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链复杂程度高，上下游产业之间紧密关

联，在事前阶段对大模型行业竞争状况进行市场调查和风险识别与检测，有助于反垄断执法机

构进行更为敏捷的监管。为充分应对人工智能的动态性，市场调查也要充分强化技术赋能监

管，通过举报、舆情监测、行业协会等多维度信息源掌握可能的线索，利用数据量的积累、大数

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以及算力的提升，对价格波动同步性、技术路线趋同性等指标进行实时监

测，完成对市场竞争状况、市场集中度等指标的经济分析。

（三）加强行业管制与反垄断监管的合作协力

从历史上来看，伴随经济和技术进步，传统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逐渐失去其自然垄断

特性而重新回归可竞争领域，欧美国家大规模放松管制，反垄断法逐渐将管制行业纳入审查范

围，进一步实现了反垄断与市场管制的融合，即反垄断权力行使引入事前管制工具，政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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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法原则重构管制制度，管制法成为弥补反垄断法在特定行业调整不足、促进竞争的重要竞

争政策选择。
①

当前的反垄断监管旨在事后消除或制裁具有强大市场力量的数字企业正在实施

或已经实施的垄断行为，而通用大模型的迅速发展需要监管执法不断提升其敏捷性。虽然我国

实务界与理论研究都针对反垄断法介入的滞后性提出预防性的反垄断事前监管，但不得不承

认反垄断法的适用始终存在效用边界。因此，国家调整市场竞争秩序的方式并非仅有反垄断这

一路径，行业管制一直作为替代和互补性机制与反垄断执法相辅相成。
②

加强行业管制与反垄断监管的协力必然需要调和二者之间在监管目标与手段上的冲突。

2025年，美国转向产业优先政策，在支持科技巨头整合算力资源的同时，强化数据、芯片等资源

出口管制，体现了反垄断监管与行业管制之间以发展为目标的调和与配合。因此，监管机构应

定期分析市场竞争状况确定管制必要，根据市场的不同施加差异性的管制措施，
③

建立动态调

整的监管框架。通过前文对通用大模型市场风险的梳理可见，通用大模型产业链的基础设施层

和技术模型层关键资源的获取不足，会显著影响市场进入壁垒、抑制潜在竞争，而在应用服务

层的竞争则较为充分，垄断风险较小，不正当竞争较多。在大模型市场中引入行业管制的前提

是通用大模型市场存在结构性垄断，需要及时干预。监管机构可根据不同市场状况，对其施加

不同的管制义务。

对于管制义务的设定，则需要把握好尺度，避免行业管制抑制产业创新，为通用大模型市

场竞争带来衍生风险。我国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行业管制与反垄断

监管良性互动的一个例子，不仅要求企业在数据使用上遵守严格的规定，同时推动数据的合法

共享。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避免数据垄断，还为反垄断监管提供了基础条件。具体而言，当通

用大模型发展成为能够接入各行各业的基础工具，经营者获得市场支配地位时，应当主动承担

一定的开源、开放数据等公共性义务。但不能要求通用大模型无原则地开源或开放数据，私利

性是通用大模型研发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强制要求通用大模型开源，同样会损害经营者的

积极性，削弱通用大模型的市场竞争活力与创新动力。
④

（四）加强大模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共融

当前，我国从顶层设计、场景应用和技术创新等层面全方位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政策，需进

一步优化产业政策，促进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深入发展，聚焦算力基建、数据开放、场景落地等

底层支撑，平衡好产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在制度上和程序上为竞争政策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

空间，实现大模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共融。
⑤

一方面，强化中央与地方产业政策协同，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防止产业无序发展和无

序竞争。国家层面，制定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发展指南，秉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在国家

统一的指导标准下，推行稳定、可预期的产业政策，既要鼓励各地方促进大模型的场景落地应

用、创新应用，又要注重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算法模型发展，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夯

实企业发展信心，提升我国大模型产业竞争力。地方层面，则须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产业优

势，因地制宜地出台具有协同性的产业政策，实现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⑥

制定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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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及评估标准、支持大模型在医疗、教育、文化等重点领域的应用示

范、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例如，湖北省宜昌市充分依托水电能源和电力基础

设施等独特的区位优势，结合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出台多项产业政策发展算力经

济，形成华中地区最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推动了当地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
①

另一方面，推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共融，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对竞争的包容程

度，为大模型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撑。在制度和程序层面，我国以自我审查为主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力量不足的问题，但仍需要从资源

配置的视角充分把握产业政策可能与竞争政策产生的冲突。
②

为此，须从程序层面明确竞争政

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管理、监督和保障全流程，建立定期评估机制、督查整改机制、社会监督

机制。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等多环节，引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联合审查，纳入中小企

业、科研机构代表参与监督等。

在具体路径上，要实现大模型产业的发展与创新，需要确保相关要素与资源的充分供应，

激励大模型企业进行创新研发与投资。
③

有利于竞争的产业政策可围绕算力补贴、数据开放和

开源生态构建三个维度，为竞争政策提供包容空间，平衡产业发展与竞争。算力资源上，产业

政策应在遵循《反垄断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算力补

贴引导企业合理布局算力资源，降低跨区域算力调度成本，避免补贴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或企

业；数据要素上，根据《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加快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降

低数据获取成本，同时鼓励建设可信数据空间，确保数据安全；开源生态构建上，产业政策可

通过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等制定与大模型平台互操作相关的行业标准

和技术规范，鼓励第三方开发者基于大模型平台API接口和插件生态，开发创新性的应用和服

务，避免低水平竞争。

（五）构筑好国内国际双向运行环境，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通用大模型市场的竞争治理需兼顾国内治理能力提升与国际规则协同，我国需要进一步

提升国际规则适应能力，增强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构建“内外联动、

双向互促”的治理格局。

对内而言，须及时调整国内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和法规，强化我国制度供给与监管能力，使

其与国际规则相协调。以互操作性和开放义务为例，确立并有效运用平台间互操作义务，是完

善通用大模型竞争治理的重要方向之一。2024年7月，欧盟、英国和美国竞争监管机构联合发布

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及人工智能产品竞争的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n Competition
in Generative AI Foundation Models and AI Products），在保护人工智能生态竞争的准则中指出：

“人工智能产品、服务及其输入资源若具备互操作性，将更有利于竞争与创新。任何声称出于隐

私或安全考虑而限制互操作性的说法都将受到严格审查。”  ④
我国有关互操作性的相关规定及

与域外规定的衔接，是通用人工智能企业全球布局的合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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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而言，需主动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规则协同与治理共识达成。

首先，构建多边框架下的规则协调机制，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协商人工智能相

关规则，确保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公平竞争，提出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治理倡议；参与制定国际

标准，例如在ISO/IEC联合技术委员会中推动算法可解释性和数据共享合规性标准，打破欧美

主导的技术壁垒，避免个别国家垄断技术标准，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

架和标准规范。其次，深化区域合作与跨境执法协同，我国应与主要经济体合作，针对跨境平

台 的 反 竞 争 行 为 展 开 联 合 调 查 和 行 动 ， 推 动 与 各 国 家 确 立 反 垄 断 监 管 合 作 的 框 架 。 例 如 ，

2025年，中日韩三国在杭州举办反垄断交流会议，建立三国数据流动与算力分配联合审查机

制，探索东亚人工智能供应链的竞争政策协调，
①

可借此合作深化中日韩反垄断常态化机制，

通过国际研讨会、培训项目和交流计划，促进不同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能力建

设，共同提升对人工智能反垄断问题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此

外，还需创新国际合作模式与技术普惠机制，推动技术成果惠及全人类，依托现有的“一带一

路”合作网络，深化与沿线国家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发展中

国家接入中国人工智能开放平台，降低技术使用门槛，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的全球应用。

五、  结　语

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不断创新与广泛应用正推动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智经济在广

度、深度及强度上全面化、立体化发展，加速全球科技创新、产业迭代及社会革新。聚焦当前人

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基础设施层、技术模型层、应用服务层在围

绕数据、算法、算力、人才、模型等多种要素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引发了各类现实和潜

在的竞争风险，这些风险极可能甚或已经制约了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产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

有序竞争。具体表现在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动态竞争特性对传统垄断行为认定标

准产生了巨大冲击，相关市场界定方法难以适应大模型产业生态化竞争特性，经营者集中审查

机制也存在漏洞；同时，反垄断规制与行业管制在对要素资源的监管上，由于治理重点与方式

的差异致使矛盾凸显；产业政策在制定中也暗埋了结构化发展与市场公平竞争失衡的风险，扭

曲甚或破坏了市场机制。此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博弈与人工智能供应链依赖则凸显出

我国大模型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不足。

基于此，有必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基础技术逻辑和通用大模型的通用技术特

征，锚定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产业链健康发展的主线，以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为目标，将技术特

征、产业链架构与制度协同等统一纳入其市场竞争结构分析框架。在坚持包容审慎的常态化监

管下，科学设定以预防为主的反垄断事前规制措施，加强行业管制与反垄断监管的合作协力，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系统构建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市场竞争治理生态。

当前，全球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度重视，我国更是将其定位为战略性发展，相关政策举

措正在制定和落地，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产业在整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凸显，将聚焦多模态融合、具身智能与深度自主学习三大方向持续突破。与此同时，相关市场

制度及治理方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唯有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同频共达，方能构

筑兼具创新活力与健康有序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产业竞争生态。基于此，市场竞争治理理论

与实践需紧跟技术前沿发展，进一步探明通用大模型技术迭代和普惠应用对市场竞争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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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影响，着力构建更具包容性、适应性及敏捷型的市场监管系统，以监管促发展，以监管保

安全，激发通用大模型产业创新潜力的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

展，实现技术创新与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Exploration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for AI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s

Chen Bing,  Dong Siyan
( School of Law,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Summary:  The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  is  a  model  that  can  provide  universal  and

fundament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apabilities,  and  can  be  applied  to  multiple  fields  and

industries  as  a  base  model.  Its  development  accelerates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general  AI.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large  mode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s  more  accessible  and  tolerant,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large  model,  the  market  competition

pattern is also changing.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competitive situation in the AI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  market,  it  presents  a  coexistence of  low-level  competition and structural  monopoly.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data-driven  ecosystems  is  rapidly  transmitted  to  the  competition

process of iterative upgrading of AI algorithms supported by big data, and is forming a competitive

market  structure  of  AI  ecosystems  with  large  models  as  the  core.  The  competi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form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large model industry ecosystem is

causing  certain  risks  of  damage,  and  the  competition  process  also  has  the  risk  of  pre- and  mid-
intervention  of  industrial  regulation  and  regulatory  failure  coexisting.  Therefore,  for  the

competition  governance  of  the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and  inclusiveness,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market  competi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ools,  scientifically  set  up  anti-monopoly  pre-regulation  measures

with  prevention  as  the  main  focus,  grasp  the  reasonable  boundary  and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and  industry  regulation,  handl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optimiz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environment,  and  upgrade  governance  concepts,  structures,  and  method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  market  competition.  As  a  result,  we

will  improve  the  competition  governance  ecology  of  the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  market

with innovation as the main line and safety as the bottom line, which can coordinat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nd  balanc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AI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 industry.

Key words: AI; general-purpose large models; antitrust law; competition policies; industrial

policies; competition governanc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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